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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3_E9_83_A8_E9_c25_21200.htm 一、民法的调整对象 (1

）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财产关系是指人们在产品生产

、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

系。我国民法仅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即发生在平等的

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这种关系以财产所有和交换为内

容。其特征为：当事人在民法上的地位平等；当事人意思表

示自由；等价有偿。 （2）平行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人身

关系是指没有财产内容但具有人身属性的社会关系。它包括

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两类。其特征为：与特定的价格或身份

不能分离；没有直接的财产内容。 二、民事主体与人格权 1

．民事主体 在我国，民事主体主要是指公民（自然人）和法

人。国家在一定的情形下也可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1

）公民（自然人）。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指法律赋予公民

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公民的民事权利始于

出生，终于死亡。 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指法律确认公民以

自己的行为行使民事权利和设定民事义务，并且能够对自己

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根据年龄和智力状况的不

同，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以下三类：①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即能够通过自己独立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

务的资格。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包括：18脂岁以上的公民

和16周岁以卜不满18周、、日。，白尸、。动旅人＊一呆遥

压窟班菇的公民。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即只具有部分的民

事行为能力，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受到一定



的限制。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包括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和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③无民事行为能力，即

不具有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包括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认自

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2）法人。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

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

织。 社会组织取得法人资格应具备以下条件：①依法成立；

②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③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

所；④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法人设立的宗旨和活动

性质不同，可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企业法人是指以

营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法人；非企业法人则包括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法人。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与法人的代理人不同，它是依照法律或法人的组织章程的规

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对内是法人的

机关，对外代表法人在其职权范围内以法人的名义活动。企

业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

责任。 2．人格权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所固有的、以人格利益

为客体、平等地享有且为实现其独立人格所必须的权利。 (1

）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生命安全的利益为内容的权利。 (2）

健康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以保持身体机能安全为内容的权

利。 (3）身体权是以自然人保持其身体组织器官的完整性为

内容的权利。 (4）名誉权是自然人或法人就其自身特性表现

出来的社会价值而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 (5）肖像权是

自然人对自己的肖像享有利益并排斥他人侵害的权利。内容

包括制作专有权、使用专有权和利益维护权。 (6）姓名权是

自然人依法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自己的姓名并得以排除



他人干涉或非法使用的权利。内容包括姓名决定权、姓名变

更权和姓名使用权。 (7）名称权是特定团体依法享有的决定

、使用、变更或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并得排除他人的非法

干涉及不正当使用的权利。内容包括：名称设定权、名称使

用权、名称变更权、名称转让权。 (8）隐私权是自然人就自

己个人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雕不为他人知悉

、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其内容包括：个人生活安宁权、个

人生活情报保密权、个人通讯秘密权、个人隐私利用权。 三

、民事法律行为与代理 1．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是指

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

行为。可以采取口头形式、书面形式、视听资料形式、推定

形式和默示形式。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不同，其生效

要件为：①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②意思表示真实；

③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无效民事行为是指因欠缺民

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因而当然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

为。 无效民事行为包括：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

为；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行为，但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

同有效；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

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形下所为的民事行为；④恶意串通损害

他人利益的民事行为；⑤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⑦违反国家指令

性计划的民事行为。 无效民事行为自始无效。如属部分无效

，则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法律效力。 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

为，又称“相对无效民事行为”，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可

由当事人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的民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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